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进行了披露。

二、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１５

元）；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仍为

２８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办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

﹡﹡﹡﹡﹡

５２５

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分红派息后，本公司股本没有发生变化。

七、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

３

、咨询联系人：雷焕文、黄滢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７１－４９１４３１７

５

、传真电话：

０７７１－４９１０７５５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期权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已完成《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

７４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亚厦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３９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

稿）》，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稿）》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期权授权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确认：本次

２５

名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

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获授股票期权。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同意

２５

名激励对象获授

３７０

万份股票期权。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为

８２０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７４０

万股，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８０

万股，行权价格为

３２．３８

元。

二、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简称：亚厦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３９

２

、经登记的首次授予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股票期权占授予股票期

权总量的比例

标的股票占除权后

总股本的比例

１

丁海富 董事、总经理

５０ ６．１０％ ０．１２％

２

王文广 董事、副总经理

５０ ６．１０％ ０．１２％

３

俞曙 副总经理

５０ ６．１０％ ０．１２％

４

陈亦根 副总经理

４０ ４．８８％ ０．０９％

５

张建夫 副总经理

４０ ４．８８％ ０．０９％

６

严伟群 副总经理

４０ ４．８８％ ０．０９％

７

刘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３０ ３．６６％ ０．０７％

８

谢兴龙 副总经理

３０ ３．６６％ ０．０７％

９

许以斌 副总经理

３０ ３．６６％ ０．０７％

１０

沈之能 副总经理

３０ ３．６６％ ０．０７％

１１

林迪 副总经理

３０ ３．６６％ ０．０７％

１２

冯林永 副总经理

３０ ３．６６％ ０．０７％

１３

邵国兴 副总经理

３０ ３．６６％ ０．０７％

１４

童霞 副总经理

２５ ３．０５％ ０．０６％

１５

何静姿 总工程师

２５ ３．０５％ ０．０６％

１６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１３０ １５．８５％ ０．３１％

１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８０ ９．７６％ ０．１９％

合计

７４０ ９０．２４％ １．７５％

３

、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４

、行权价格：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３２．３８

元；

５

、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在中国证监会中小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公示内容一致。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

制，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

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０４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陈继达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６

，

２０３

，

２２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４０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８６

，

２０３

，

２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８６

，

２０３

，

２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１８６

，

２０３

，

２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８６

，

２０３

，

２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

１

）分红派息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派现金股利

０．３

元（含税）。 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３９

，

１７５

，

４０８

股为基

数，共计派发股票股利

８７

，

８３５

，

０８１．６０

元，派发现金股利

１３

，

１７５

，

２６２．２４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

分配。

（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３９

，

１７５

，

４０８

股为基数，共计转增

股本

１３１

，

７５２

，

６２２．４０

元。

同意

１８６

，

２０３

，

２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件“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精神，为保证公司业务经营的正常需要，特别是房地产业务储备一定量开发用

地的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包括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２０１１

年度计划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上市公司母公司计划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２７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

过

７０％

的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２１７０００

万元；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５８０００

万元。

被担保单位名称

２０１０

年末资产负债率（

％

）

２０１１

年度担保计划（万元）

宁波国际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

９４．４２ １２０００

无锡中大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２．２１ １００００

武汉市巡司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９１．８７ ３００００

中大房地产集团南昌圣马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５．１６ ２００００

四川思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９７．５５ ２００００

富阳中大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６．０２ ３００００

杭州中大圣马置业有限公司

９３．９３ ５００００

中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９３ ４８０００

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７２．９０ ４５０００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７５０００

（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２１

，

８５８．８０

万元（其中：控股

子公司对内部关联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１９７

，

４２８．８０

万元）。

（

３

）上市公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包括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的数额在不超过上述计划及总额内，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上市公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

展的实际需要确定，并由董事长负责对外签署。

同意

１８６

，

０３７

，

０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１６６

，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件“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精神，建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物产元通）本部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具体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物产元通及其控股子公司计划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７８

，

８００

万元（未包括与浙江物产燃料集

团有限公司

４

亿元互保）， 其中计划内部担保总额为

６７４

，

３００

万元 （包括为母公司物产中大担保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为浙江元通汽车有限公司等

３８

家控股子公司担保

３６１

，

６００

万元，物产元通成员公司之间担保

１８１

，

７００

万元，成员公司为物产元通担保

１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６７４

，

３００

万元），计划为参股企业担保

４

，

５００

万元。

以上担保总额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公司担保总额为

４４９

，

６５０

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的公司担保总额为

２２９

，

１５０

万元（详见下表）。

序

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２０１１

年担

保计划（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

产负债率

（

％

）

１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６２

物产元通对物产中大担保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

浙江元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４５０００ ７８．８４

２

浙江奥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１６０００ ４４．８８

３

浙江申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级）

３００００ ８４．５９

４

浙江申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５０００ ７５．９４

５

浙江友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４４

６

浙江韩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１４０００ ８０．９６

７

浙江福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５０００ ７３．９２

８

浙江辰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５０００ ８９．５５

９

浙江迅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１２０００ ８７．９９

１０

浙江宝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６０００ ７３．９０

１１

浙江瑞达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９０００ ８１．１５

１２

宁波元通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一级）

５０００ １５６．１

１３

浙江物产森美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４０００ ８２．４５

１４

浙江元通凌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

级）

１４０００ ５７．９１

１５

浙江元瑞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８０００ ６７．９４

１６

浙江卡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０００ ８９．６５

１７

浙江元通机电工贸有限公司（一级）

１２０００ ８４．４３

１８

浙江元通不锈钢有限公司（一级）

３００００ ７８．７７

１９

浙江元通机电经贸有限公司（一级）

３０００ ８１．６１

２０

浙江元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一级）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７５

２１

浙江元通齐达贸易有限公司（一级）

１００００ ８９．０９

２２

浙江祥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３０００ ９３．５７

２３

临海大江南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级）

３０００ ８２．８７

２４

浙江元祺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０００ ３．９７

２５

湖州众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级）

２３００ ７２．４５

２６

绍兴元田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０００ －５．１３

２７

台州物产元通工贸有限公司（一级）

１０００ ４８．７７

２８

浙江元润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０００ ８２．１７

２９

浙江捷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０００ ８５．４４

３０

浙江日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级）

３０００ １１１．５８

３１

浙江意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５００ ８１．２９

３２

浙江元通风行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５００ ８２．７３

３３

浙江富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８６

３４

绍兴东元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５５．６９

３５

浙江申通时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

级）

９５００ ７９．５５

３６

浙江瑞泰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８０００ ８７．３３

３７

浙江瑞雪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９７．６９

３８

绍兴袍江韩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４０００ ７６．０４

３９

绍兴福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６５．９８

４０

绍兴瑞达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５００ ７９．７７

４１

台州元丰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级）

５０００ ８２．６７

４２

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二级）

１５００ ３６．８

４３

浙江友佳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０００ ７８．３９

４４

浙江元通宇恒电机有限公司（二级）

９０００ ８７．３３

４５

绍兴元润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１００ ４６．６４

４６

浙江元通华晨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８２．５５

４７

温州迅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７７．１１

４８

杭州祥通铃木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７１．４９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

台州祥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８９．７８

５０

嘉兴元瑞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７２．６４

５１

义乌广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４０．８２

５２

金华物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９５．４７

５３

金华日通瑞风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８９．５７

５４

金华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１２００ ６８．３１

５５

浙江兰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５００ ７９．３１

物产元通对控股公司担保合计

３６１６００

１

浙江元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６５．７３

浙江元通大厦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６５．７３

２

浙江申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６５．７３

３

浙江申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６５．７３

４

浙江奥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 ６５．７３

５

浙江物产元通国际汽车广场有限公司（一

级）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０００ ６５．７３

成员公司为物产元通担保小计

１２１０００

１

浙江元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友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３０００ ６９．４４

２

浙江福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６０００ ７３．９２

３

浙江卡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２００ ８９．６５

４

浙江宝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２００ ７３．９０

５

浙江韩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６０００ ８０．９６

６

浙江辰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４０００ ８９．５５

７

浙江元瑞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０００ ６７．９４

８

浙江物产森美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１５００ ８２．４５

９

浙江元润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３８００ ８２．１７

１０

浙江祥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１６０００ ９３．５７

１１

浙江意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４０００ ８１．２９

１２

浙江元通风行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４０００ ８２．７３

１３

浙江捷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０００ ８５．４４

１４

浙江富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８６

１５

绍兴东元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５５．６９

１６

杭州龙通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５０００ ５８．９８

１７

绍兴福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５７０ ６５．９８

１８

浙江友佳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４０００ ７８．３９

１９

浙江友昌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０００ ７８．９５

２０

义乌广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９００ ４０．８２

２１

嘉兴兴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０００ ７８．６８

２２

杭州祥通铃木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８００ ７１．４９

２３

杭州祥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０００ ８６．２９

２４

浙江元通华晨汽车有限公司（三级）

２０００ ８２．５５

２５

浙江申浙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台州申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３５００ ７９．２５

２６

金华申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８６０ ５７．０８

２７

浙江申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嘉兴兴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５００ ７８．６８

２８

金华申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８６０ ５７．０８

２９

金华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１５００ ５４．７０

３０

浙江奥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温州瓯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５５００ ８０．６１

３１

湖州奥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３５００ ７９．９８

３２

浙江福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嘉兴元瑞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７２．６４

３３

绍兴福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６５．９８

３４

台州东福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７６．７５

３５

杭州元福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０

３６

浙江元瑞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宁波元瑞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４０００ ８４．１２

３７

台州元瑞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１．１８

３８

嘉兴元瑞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７２．６４

３９

浙江友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元润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８００ ８２．１７

４０

浙江韩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绍兴袍江韩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７６．０４

４１

杭州元佳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卡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２５００ ８９．６５

４２

宁波元通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一级） 宁波宝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４５００ ８８．３４

４３

浙江元通机电工贸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元通宇恒电机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８７．３３

４４

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二级）

３０００ ３６．８

４５

杭州华瑛纺织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元通机电工贸有限公司（一级）

２０００ ８４．４３

４６

浙江广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乐清广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８１．５３

４７

浙江迅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台州迅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５００ ８４．２３

４８

浙江祥通汽车有限公司（一级） 厦门祥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９０．３５

４９

浙江元通凌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

级）

台州元丰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级）

３０００ ８２．６７

５０

浙江元通机电发展有限公司（一级） 浙江元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一级）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７５

５１

浙江日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级） 金华物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９５．４７

５２

浙江日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级） 金华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１０００ ６８．３１

５３

浙江日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级） 金华日通瑞风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２００ ８９．５７

５４

金华物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浙江日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级）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５８

５５

金华物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金华日通瑞风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１４００ ８９．５７

５６

金华申浙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金华申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８６０ ５７．０８

５７

金华申通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金华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１５００ ５４．７

５８

金华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浙江申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级）

７５０ ８４．５９

５９

浙江元润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宁波元润汽车有限公司（三级）

１３００ ６８．６７

６０

台州申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二级） 浙江申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级）

２２００ ８４．５９

６１

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二级） 浙江元通机电工贸有限公司（一级）

２０００ ８４．４３

６２

宁波元通盛大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宁波友和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７０．０１

６３

宁波友和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宁波元通盛大汽车有限公司（二级）

２０００ ７０．３１

成员公司之间互保小计

１８１７００

１

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通诚格力电器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８６．４

对关联企业单位担保小计

４５００

总计

６７８８００

（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物产元通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３６６

，

３６２

万元。 其中：

①

物产元通及内

部关联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为

３４１

，

３６２

万元；

②

为浙江物产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③

为

母公司物产中大提供担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④

为浙江通诚格力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４

，

５００

万元。

物产元通对外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通过后，授权给“物产元通”董事会具体办理。

同意

１８６

，

０３７

，

０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１６６

，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钢材配送战略合作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

１４９

，

５７８

，

０７７

股）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二）”］

同意

３６

，

６２５

，

１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借款及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

数

１４９

，

５７８

，

０７７

股）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四）”］

同意

３６

，

４５８

，

９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５％

；反对

１６６

，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物产燃料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

１４９

，

５７８

，

０７７

股）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五）”］

同意

３６

，

６２５

，

１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１

）依据《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并参照控股股东核定的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

董事长薪酬总额，对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经初步计算，董事长陈继达预发薪酬（含税）为

２３９．６３

万

元。

２

）董事许应成按总裁岗位考核发放，预发薪酬（含税）为

１８３．５３

万元。

３

）董事张飚薪酬按物产元通总经理岗位考核发放，预发薪酬（含税）为

２３４．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可以领取的全部薪酬另行清算。

同意

１８６

，

２０３

，

２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１８６

，

２０３

，

２２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的胡小明律师出席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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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000998

公告编号：

2011-1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

方式召开和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表决票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提交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共计收到十一位董事

的有效表决票，根据董事表决意见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该议案详情见披露于

2011

年

5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并由该公司发起设立新疆隆平红安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红安

"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63.69%

），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主要从事辣椒种子经营、原椒购销贸易、辣椒精深加工及其制品销售等业

务。

为适应我国辣椒产业发展的趋势，抓住新一轮全国援疆的大好机遇，新疆红安根据自身发展的要求，

拟将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

万元，并由各股东按照原持股比例认购新增注册资本，认购价格

以新疆红安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127,833,693.42

元为依据，扣除未分配利润

18,577,430.81

元和少数

股东权益

24,107,096.14

元后

,

最终每股价格为

1.06435

元。

本次新疆红安新增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公司拟按原持股比例

63.69%

共计认购新疆红安新增注册资本

1,273.8

万元， 认购总价格为

13,557,690.30

元。 新疆红安自然人股东认购其他新疆红安新增注册资本共计

726.2

万元，认购总价格为

7,729,309.70

元。

为了加快发展辣椒精深加工业务，促进新疆红安生物工程技术发展，新疆红安拟在新疆石河子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设立新疆隆平红安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主要从事辣椒红色素和辣椒精加工业

务。 该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5,000

万元，其中新疆红安出资

4,000

万元，持股

80%

；新疆红安自然人股东按照各

自在新疆红安的持股比例出资，共计出资

1,000

万元，持股

20%

。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2011－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至

5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新疆隆平高

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新疆红安

"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

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

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

过此项议案。

本次担保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新疆红安为公司绝对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该公司股权比例为

63.69%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

万

元，注册地点为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35－3

号，法定代表人袁丰年。 公司许可经营项目：各类农作物

种子的销售及棉花、大麦、大豆、瓜菜、辣椒种子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一般经营项目：农膜、农业机械，皮棉，

针纺织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的销售；植物色素的加工与销售及提供管理、咨询与服务；进出口贸易业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农副产品（除专供）的加工与销售。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新疆红安资产总额为

44870

万元，负债总额

31293

为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9480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万元，净资产

13577

为万元；

2011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10092

万元，利润总额为

749.3

万元，净利润为

745.4

万元。 信用等级状况为

A

级。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

元），担保期限为一年，并授权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跃时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主导产业的发展，公司同意该项担保，同时本次担保为对绝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不存在不

可控的担保风险。

新疆红安的管理层向公司书面承诺：愿意为此贷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若新疆红安不能按时归还此

贷款，公司为此发生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新疆

红安管理层负责全部归还给公司。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为新疆红安提供贷款担保后，公司累计已对外（含对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000

万元

(

含本次

2000

万元

)

，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贷款担保，累计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4.5%,

占公司总资产的

2.5%

。 公司的担保都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以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的损失的情况。

六、其他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400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2011-12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5

月

19

日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00－5

月

20

日下午

15:00

。

2

、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3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程利民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3

人，代表股份

128,887,8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378,272,000

股的

34.07%

。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120,147,67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378,272,000

股的

31.76%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代表股份

8,740,209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378,272,000

股的

2.31%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2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3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4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5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6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预计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5,441,7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02%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38%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6%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此处

"

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

包括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7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范围的议案》；

同意

15,441,7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02%

；反对

312,4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98%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此处

"

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

包括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8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9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10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11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规模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2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3

）债券期限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4

）债券利率及确定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5

）发行方式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6

）担保事项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7

）发行对象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8

）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9

）募集资金的用途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10

）回售和赎回安排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11

）还本付息的方式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12

）债券形式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13

）上市安排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

14

）决议有效期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12

、 审议并通过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

128,575,397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6%

；反对

59,3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4%

；弃权

253,19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15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经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注销

登记。

2

、本次控股子公司的注销登记，造成公司投资损失人民币

22818.64

元。

一、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

、

2010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湖南华益投资有限

公司的议案》， 公司和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投资人民币

3500

万元和人民币

1500

万元成立湖南

华益投资有限公司，参加竞购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商贸投公司

"

）

100%

股权。

2

、经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2010

年

4

月

1

日，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注册登记，登记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

:

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

法定代表人：陈纪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4100

万元，其中本公司首次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次

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的实业投资；酒店管理；日用百货的销售。

3

、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原拟参加竞购商贸投公司

100%

股权，后应商贸投公司唯一股东益阳市资阳

区国有资产管理局要求，我公司直接收购了商贸投公司

100%

股权，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后无任何

经营、生产活动。

4

、截止到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清算审计基准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的实收资

本仍为人民币

4100

万元。

二、解散清算的批准程序

1

、

2010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解散湖南华辉投资有限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解散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

2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和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湖南

华辉投资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的解散清算工作，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湖南日

报》上刊登了《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三、解散清算审计情况

1

、解散清算审计的基准日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清算期自

2010

年

12

月

31

日开始，至

2011

年

3

月

28

日结

束。

2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进行了清算审计，并出具了天健湘审（

2011

）

号清算审计报告，清算审计情况如下：

1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共有资产人民币

40,995,337.06

元，无任何负债。

2

）清算期发生清算费用共计人民币

18600

元。

3

）清算净损失人民币

18155.7

元，主要为注册登记费用和清算费用；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剩余财产

为人民币

40,977,181.36

元。

4

）清算剩余财产分配情况如下：鉴于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司收购商贸投公司

100%

股权中

做了大量前期工作，由本公司承担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的清算损失。 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剩余财产

为人民币

40,977,181.36

元，湖南迅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配人民币

6,000,000

元；我公司分配人民币

34,977,

181.36

元。

四、本次控股子公司解散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控股子公司解散清算，促进公司持续规范运作，加强了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

2

、本次控股子公司解散清算，公司投资人民币

35,000,000

元，收回人民币

34,977,181.36

元，投资损失人

民币

22818.64

元，金额较少，对公司经营无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华辉投资有限公司清算审计报告。

3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748

股票简称： 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

2011-13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录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点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城信息总部大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明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84,965,69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

22.62 ％

，其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刘长河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选举蒋爱国先生作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长河

3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

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六、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1

日

蒋爱国先生简历：

蒋爱国，男，

1956

年

11

月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

1991

年起进入湖南计算

机厂工作，历任湖南计算机厂军工产品事业部部长、研究所副所长、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副总经济师、

监事会召集人、纪委书记等职务，

2003

年

10

月起任副总经理，

2007

年

10

月起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蒋爱国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